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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会议届次：第四届董事会2014年第3次会议

召开时间：2014年10月30日

召开地点：大连港集团109会议室

表决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会议通知和材料发出时间及方式：2014年10月15日，电子邮件发出。

应出席董事人数：9人； 实际出席董事人数：8人；郭禹董事因事缺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惠凯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批准《关于审议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批准公司2014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组织向交易所

报送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及其它相关文件，按规定及时组织完成各项公告的

发布。

本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2、审议批准《关于调整2014年资本性投资预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3、审议批准《关于执行新会计准则追溯调整财务数据的议案》

2014年1至3月，财政部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等6

项会计准则，该6项准则均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但鼓励在境外上市企业提前执

行。公司作为境外上市公司，在编制2013年度财务报表时，已经执行了上述6项会

计准则，并按照相关的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有关追溯调整事项也已在2013年度

财务报表中全面披露。

因执行上述会计准则所进行的追溯调整仅对本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

股权投资、资本公积、未分配利润四个报表项目的金额产生重分类影响，对公司

2013年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总额和净利润不产生任何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4、审议批准《关于设立原油期货交割库的议案》

同意油品码头公司向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设立原油期

货交割库，原油期货交割库的设立，可以进一步完善港口功能，聚集货源，延伸物

流渠道，提升港口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0票 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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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及地点

召开时间：2014年10月30日上午9:00；

召开地点：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湾街1号大连港集团109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为4,426,000,000股，为有权

出席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授权代表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638,322,754股，约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9.609642%。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出席情况如下

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4

H

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638,097,954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43,013,000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5,084,95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9.604563%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196859%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407703%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人数

1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224,8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05079%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惠凯先生主持，采取现

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情况：公司在任董事9人，实际出席8

人，郭禹董事因事未能出席；公司在任监事5人，实际出席5人。董事会秘书桂玉婵

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列席会议的高管：公司总经理徐颂先生（同时亦为公司董事）、总会计师苏春

华女士（同时亦为公司董事）以及联席公司秘书李健儒先生。

二、提案审议情况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各项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普通决议案

投赞成票股份

数及百分比

（

约数

）

投反对票股份

数及百分比

（

约数

）

投弃权票股份

数及百分比

（

约数

）

1.

审议及批准续签金融服务协议

、

协议项下交易

及该等交易

2015

年度上限

。

158,232,938

68.923463

%

其中

：

A

股

：

34,

382,400

H

股

：

123,

850,538

71,344,816

31.076537

%

其中

：

A

股

：

110,

400

H

股

：

71,

234,416

0

2.

审议及批准聘任王志峰先生为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

，

自股东大会结束时起计算

，

其年度酬金按

照股东已批准的独立董事酬金标准确定

。

2,566,299,938

97.270129

%

其中

：

A

股

：

2,443,

127,400

H

股

：

123,

172,538

72,022,816

2.729871%

其中

：

A

股

：

110,

400

H

股

：

71,

912,416

0

本公司控股股东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 共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461,

745,000股（包括H股），已就上述普通决议案1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未计入该项决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鉴于上述两项普通决议案的赞成票均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该两项决议案获股东大会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委托，委派包敬欣律师和白天侠律师出席会

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出席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附表：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A股股东（低于5%）

表决结果统计表。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0月30日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有关议案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

含）股份的A股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

1 -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34,382,400 99.679933 110,400 0.320067 0 0 34,492,800

议案

2 -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34,382,400 99.679933 110,400 0.320067 0 0 34,4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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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汪南东先生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0月

3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0月29日下午15:00-10月30日下午15:0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江门市龙湾路8号公司1号会议室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包括股东授权代表）7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

13941.08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87%。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74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05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贷款的议案》。

本议案为逐项表决，以下为各子议案的表决情况：

（一）《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江门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942.775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64%，其中现场投票13941.085万股，网络投票1.69万股；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万

股；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6%，其中

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二）《关于向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申请办理人民币5,000万元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942.775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64%，其中现场投票13941.085万股，网络投票1.69万股；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万

股；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6%，其中

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三）《关于向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5,000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942.775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64%，其中现场投票13941.085万股，网络投票1.69万股；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万

股；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6%，其中

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

（四）《关于向交通银行江门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3,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942.825万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其中现场投票13941.085万股，网络投票1.74万股；反对0，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投票0股；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其中现场投票0股，网络

投票0股。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公告，详见公司

2014年10月1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向银

行申请贷款的公告》。

三、律师见证意见

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高德刚律师、何焕明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

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江粉磁材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法》、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任高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

二0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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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涉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本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以现场及电视电话会议和网络投票形式召开

了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本次会议决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8�号远洋大厦会议中心、香

港皇后大道中183�号中远大厦47�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及电视电话会议和网络

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和主持人：会议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并由公司马泽华董事长

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股份总数及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如下表所示：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

70

其中

：

A

股股股东人数

：

25

H

股股股东人数

：

45

所持股份总数

(

股

)

：

5,906,019,933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5,666,095,706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

239,924,227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57.8099%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55.4615%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2.3484%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

7

所持股份数

(

股

)

：

301,554,184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

：

2.951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

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公司董事

会秘书、部分监事、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对提呈股东大会的预案进行了审议，审议结果如下：

1、审议中远太平洋与中远财务公司签署《金融财务服务协议》及年度上限

金额之预案。

项目 同意票数 所占比例 反对票数 所占比例 弃权票数 所占比例

A

股

：

352,929,962 68.9642% 79,700 0.0156% 3,200 0.0006%

(

其中

网络投

票

)

(301,545,784) (58.9236%) (8,400) (0.002%) (0) (0%)

H

股

：

40,356,723 7.8860% 118,058,372 23.0692% 329,632 0.0644%

合计

：

393,286,685 76.8502% 118,138,072 23.0848% 332,832 0.0650%

投票总

数

：

511,757,589

注：本预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上述投票票数及比例计算

均仅针对非关联股东及其代理人。

上述预案为普通决议案， 且已获得出席会议全体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境内外股东代表、监事代表和律师代表对计票过程进行了监督。北京市通商

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本次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见证法律意

见书，律师认为：

1.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3.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远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O一四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公告编号：2014-115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0月15日在《证券时报》及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4年10

月29日发出了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0月30日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0月29日～10月3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30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10月29

日15:00至2014年10月30日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六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龙勤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5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190,169,30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3.130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190,137,02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3.121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28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009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中咨律师事务所指

派张晓森律师、孙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拟参与设立深圳市华泰瑞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议案》

同意190,169,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张晓森律师、孙平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议案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光电 公告编号：2014-116

债券代码：128007� � � �债券简称：通鼎转债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减持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8月15日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通鼎转债"）6,000,000张，其中公司控股股东通鼎集团有

限公司优先配售通鼎转债2,306,791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8.45%；公司实际控制

人沈小平优先配售通鼎转债389,987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50%。通鼎集团有限

公司及沈小平合计优先配售通鼎转债2,696,778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4.95%。

公司于2014年10月30日收到通鼎集团有限公司通知：2014年9月5日至2014

年10月30日期间，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

有的通鼎转债909,259张；沈小平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有的

通鼎转债389,987张。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及沈小平合计出售通鼎转债1,299,246

张，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1.65%。

截止2014年10月30日， 公司控股股东通鼎集团有限公司还持有通鼎转债1,

397,532张，占发行总量的23.29%；实际控制人沈小平未持有通鼎转债。

特此公告。

江苏通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0590� � � �证券简称：紫光古汉 公告编号：2014-035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辞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0月30日收

到公司独立董事林进挺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工作原因，林进挺先生

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辞职之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

务。

由于独立董事林进挺先生的辞职将会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

人数的三分之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辞职申请将自本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

其空缺后生效。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董事之前，林进挺先生仍将按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和相应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林进挺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勤勉尽责， 为提高董事会决

策的科学性、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公司董事会对林进挺先生担任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

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紫光古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703� � � �证券简称：浙江世宝 公告编码：2014-046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0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01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820万股新A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

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有关授权，尽快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晓平（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电话：0571-28025692

传真：0571-28025691

2、保荐机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龚俊杰（保荐代表人）

电话：0571-87817502

传真：0571-87828004

特此公告。

浙江世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0158� � � �证券简称：常山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0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承诺履行情况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承诺事项概况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5月16日召开董

事会五届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市区部分老厂停产搬迁的议案》，其中承诺于

2014年底完成公司棉四分公司厂区土地的出让。

二、承诺进展情况

2014年10月30日，公司与石家庄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了《土地交接证明》，将

公司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和平东路209号（公司棉四分公司厂区）的177743.52平

方米土地交付给石家庄市土地储备中心。 公司将积极协调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配

合做好棉四分公司厂区土地出让的各项准备工作，争取棉四分公司厂区土地尽早

出让。

公司不存在不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

关联方、 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 要求的承诺和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

形。

三、备查文件

公司与石家庄市土地储备中心签署的《土地交接证明》。

石家庄常山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0967� � � �证券简称：上风高科 公告编号：2014-044号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4�年9�

月10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34），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4�年9�月10日起停牌。

2014� 年9� 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于2014年9月16日、2014年9月23日、9月30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4-036、2014-037、2014-038）、10月10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40）、10月17日、10月24日

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41、2014-043）。

目前，公司以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审计、评估等机构正在

抓紧对涉及重组事项的相关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

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

告。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0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47� � � �证券简称：宏磊股份 公告编号：2014-085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代码：002647，股票简称：宏磊股份）自

2014年6月5日13:00起停牌，公司于2014年6月6日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的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4-042）。鉴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14年7月24日发布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

号：2014-056）。

公司于2014年7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在停

牌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要求，每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事项的进展情况。上述

公告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截止目前，公司与各相关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

项工作，但重组事项有关工作尚未完成。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并将按要求每5个交易日披露事项进展。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

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75� � � �股票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14-066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因筹划对公司有重大影响

的收购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东诚药业、证券代

码：002675）已于2014年10月10日（星期五）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4年10月11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5），停牌后，公司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已分别于2014年10月17日

（星期五）、2014年10月24日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重大事项继

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58）、《重大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4-061）。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该收购事项仍处于筹划阶段，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避

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保证公平信息披露，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

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2014年10月31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披露义务，至少每五

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事项进展公告，敬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待有关事项确定

后，本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牌，敬请各位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31日


